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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多為一些記憶性的條文，比較沒有什麼學理上

爭議，考試機率也不高，考試上應注意訴訟救助之聲

請，92年修訂第 109條第 2項，當事人已無須就「顯

無勝訴之望」負舉證責任。還有訴訟標的價額之核

定，近年來三等考試常考，亦宜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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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訴訟費用

(一) 基本概念

為了防止當事人濫行訴訟，從而利用訴訟程序必須有其對價，即為訴訟費用，

而訴訟費用之支付亦為進行訴訟程序之前提要件，所以當事人必須先自行計算訴

訟費用，並且預先繳納，法院始得受理該事件。又法院對於訴訟費用之核定屬於

職權事項，對於當事人所預先繳納之訴訟費用有核定之權，得命多退少補，故因

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者，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蓋訴訟標的價額為計算裁判費之基

礎。而法院和一般餐廳不同，餐廳可以吃完飯再付款，但是法院一定要先付帳才

會辦事。

(二) 範圍

以區分為裁判上費用與否之實益，在於裁判上費用得由敗訴一方之當事人負

擔，而非裁判上費用則否，須視訴訟之進行，由利用該等訴訟行為之人自行負擔

之。

1.狹義之訴訟費用

專指裁判費而言，亦可稱「裁判上費用」。

2.廣義之訴訟費用

包括因訴訟之提起、進行所必要支出之費用，及終結後之強制執行費用，

亦可稱「裁判外費用」。此為一些瑣碎之程序規定，讀者稍微有點印象即

可，考試上價值不高，其內容如下所述：

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

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77-23）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依法令代當事人為訴訟行為之人。其到場之

費用。（§77-24）
其律師之酬金。（§77-25）

(三) 裁判費徵收之標準

1.財產權事件（§77-13）
因財產權而起訴，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部分，徵

收一千元；逾十萬元至一百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一百元；逾一百萬元至

一千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九十元；逾一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每萬元徵

收八十元；逾一億元至十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七十元；逾十億元部分，

每萬元徵收六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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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財產權事件（§77-14）
非因財產權而起訴者，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三千元。

於非財產權上之訴，並為財產權上之請求者，其裁判費分別徵收之。

3.特定事件

反訴（§77-15 ）

反訴原則上需支付裁判費，惟本訴與反訴之訴訟標的相同者，反訴不另

徵收裁判費。

債務人請求於本案判決內命債權人返還給付（§77-15 ）

依第 395條第 2項、第 531條第 2項，假執行因法院判決遭廢棄而失效

時所為請求債權人返還給付之聲明，不徵收裁判費。

蓋此係基於訴訟經濟，使債務人不需另行起訴，而得於本案程序中併為

請求。

訴之變更或追加（§77-15 ）

其變更或追加後訴訟標的之價額超過原訴訟標的之價額者，就其超過部

分補徵裁判費。

蓋訴之追加係增加不同之訴訟標的，當然應補繳裁判費，而訴之變更者，

舊訴視為撤回，而應就新訴部分標的所增加之價額補繳裁判費。

上訴（§77-16）
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依第 77-13 條及第 77-14 條規定，加徵裁

判費十分之五；發回或發交更審再行上訴者免徵。

再審（§77-17）
再審之訴，按起訴法院之審級，依第 77-13 條、第 77-14 條及前條規

定徵收裁判費。

對於確定之裁定聲請再審者，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抗告（§77-18）
抗告，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再為抗告者，亦同。

聲請調解（§77-20）
因財產權事件聲請調解，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未滿新臺幣十萬元者，免

徵聲請費；十萬元以上，未滿一百萬元者，徵收一千元；一百萬元以上，

未滿五百萬元者，徵收二千元；五百萬元以上，未滿一千萬元者，徵收

三千元；一千萬元以上者，徵收五千元。非因財產權而聲請調解者，免

徵聲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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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法人之團體訴訟（§77-22）
依第 44-2條請求賠償之人，其裁判費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部分暫免徵

收。

依第 44-3條規定請求者，免徵裁判費。

(四) 未繳納之效果

1.未繳裁判費→先命補正→駁回

裁判費為當事人使用法院解決紛爭之對價，是故起訴時法院必須對之主動

審查是否已繳納，未繳納者，上訴不合法，法院應依第 249條第 1項先命

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依第 249條第 1項第 6款，駁回其訴。

4個月
2.未繳其他訴訟費用（§94-1）→通知墊支→合意停止 視為撒回

訴訟行為須支出費用者，審判長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當事人不預納者，

法院得不為該行為。但其不預納費用致訴訟無從進行，經定期通知他造墊

支亦不為墊支時，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前項但書情形，經當事人於四個月內預納或墊支費用者，續行其訴訟程序。

其逾四個月未預納或墊支者，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

(五) 訴訟費用之擔保

1.基本概念

按若原告遭敗訴判決而應支付訴訟費用者，若因無法支付，將致被告雖獲

勝訴判決卻仍須給付該等費用，故被告為確保原告日後得履行訴訟費用給

付之義務，而得由被告向法院聲請，使法院裁定命原告先行預供一定之擔

保。

2.要件（§96）
須由被告聲請

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

原告於中華民國無資產

訴訟中發生擔保不足額或不確實之情事時

如原告請求中，被告無爭執之部分不足賠償訴訟費用

被告須為本案言詞辯論前聲請

但應供擔保之事由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97）
原告未受訴訟救助者（§110）

准予訴訟救助，於訴訟終結前，有下列各款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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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暫免裁判費及其他應預納之訴訟費用。

二、免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三、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代理訴訟時，暫行免付酬金。

3.供擔保之方法（§102）
原則上只能用現金或等同現金之有價證券為擔保，例外則可由銀行出具保

證書，再例外則可由有錢人出具保證書，但須注意第 106條未準用第 102
條第3項，亦即於像保全程序應供擔保之情況，只有銀行之保證書才能用，

一般人的不行，因為怕會與應供擔保人串通，導致執行無著。

4.供擔保之效力（§103）
被告就前條之提存物，與質權人有同一之權利。亦即於不能受債時，得直

接拿提存物取債。

二 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

(一) 基本概念

當事人欲提起訴訟之前必須要先繳裁判費，但是裁判費計算之基準，就是訴

訟標的之價額，所以原則上原告在起訴之前，必須先行計算訴訟標的之價額，再

據以繳納裁判費，並將繳納證明附於起訴狀，法院始得受理該事件，而於判決確

定時，原告若獲勝訴判決者，即得依判決主文向受敗訴判決之被告請求給付原本

繳納之訴訟費用 1。

(二) 訴訟標的價額恆定原則

1.核定價額（§77-1）
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

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

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

法院因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第 1項之核定，得為抗告。

亦即訴訟標的之價格，不論起訴之後如何波動，不管增值或貶值，一律

均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以維持訴訟程序之安定性。

31年抗字第 690號判例：「計算上訴利益，應就上訴聲明範圍內之訴訟

1蓋原告勝訴之判決原則上即等於原告訴之聲明，而通常訴之聲明即會主張訴訟費用
由敗訴之一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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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依起訴時之價額定之，非以上訴時之價額為準」。

2.無法核定價額時

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以第 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

益額數加十分之一定之。（§77-12）
目前上訴第三審之利益額數為一百五十萬，從而再增加十分之一者為一

百六十五萬，即以此為無法核定時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標準。

3.特定事件

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

考試上有價值的只有這一項，其他的有印象就好了！

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

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

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

額。（§77-2）
意即當事人以訴之客觀合併為主張時，標的價額合併計算，但宜注意

者，若是主張預備合併者，由於法院僅先審理先位請求，而認為先位

無理由時，始審理備位請求，所以此時計算標的價額者，僅以先位請

求計算即可，惟另有認應以先、備位價額較高者為準。

因地上權、永佃權涉訟（§77-4）
因地上權、永佃權涉訟，其價額以一年租金十五倍為準；無租金時，以

一年所獲可視同租金利益之十五倍為準；如一年租金或利益之十五倍超

過其地價者，以地價為準。

因地役權涉訟（§77-5）
因地役權涉訟，如係地役權人為原告，以需役地所增價額為準；如係供

役地人為原告，以供役地所減價額為準。

因典權涉訟（§77-7）
因典產回贖權涉訟，以產價為準；如僅係典價之爭執，以原告主張之利

益為準。

因水利涉訟（§77-8）
因水利涉訟，以一年水利可望增加收益之額為準。

因租賃權涉訟（§77-9）
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

其租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未定期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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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以二個月租金之總額為準，不動產以二期租金之總額為準。

因定期給付涉訟（§77-10）
因定期給付或定期收益涉訟，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

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以十年計算。

因分割共有物涉訟（§77-11）
分割共有物涉訟，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

民法第 244條撤銷詐害債權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如何計算？

最高法院 97年第 1次民庭決議，採下述乙說，以下分述之：

1.甲說

債權人提起本訴，乃以撤銷債務人之詐害行為為標的，自應以被撤銷之法律

行為標的之價額為標準，而計算訴訟標的之價額。

2.乙說

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

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訴訟標的之價

額。

但例外情況下，若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所主張之債權額

時，以該被撤銷之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為準 2。

三 訴訟救助

(一) 基本概念

為了能夠使沒有足夠資力支付訴訟費用的人，也能夠利用訴訟制度來解決紛

爭，因此本法特別規定此等無資力之人，得聲請法院暫時免其支付訴訟費用之義

務，待判決確定之後，若需負擔訴訟費用時向其收取。

(二) 要件（§107）
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但顯

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

2比較簡易的記憶法，本法既然為了要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當然裁判費的
計算上要利於當事人，以便於起訴，所以兩種價額不同時，要以較低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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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所謂「無資力」，實務上曾有下列見解：

18年抗字第 260號判例

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缺乏經濟上之信用者。

18年抗字第 191號判例

如確係無資力繳納訴訟費用，即不得因其有律師代理，而不許其聲請訴

訟救助。

29年抗字第 179號判例

當事人雖有財產，但不能自由處分者，亦為無資力。例如聲請破產後喪

失財產處分權之人。

第 109條
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事由，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得由受訴法院管轄區域內有資力之人，出具保證書代之。保

證書內，應載明具保證書人於聲請訴訟救助人負擔訴訟費用時，代繳暫

免之費用。

2.非顯無勝訴之望

係指不須經調查與言詞辯論，即可知當事人應該會受到敗訴之結果而言，

例如欠缺無法補正之訴訟要件，或是上訴逾越不變其間、未達三審上訴

利益額。

而是否顯無勝訴之望，當事人無須釋明之（§109Ⅱ反面解釋），而由法

院自行判斷。

(三) 效力

1.對訴訟費用之效力（§110）
准予訴訟救助，於訴訟終結前，有下列各款之效力：

一、暫免裁判費及其他應預納之訴訟費用。

二、免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三、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代理訴訟時，暫行免付酬金。

2.對其他程序之效力（§111）
准予訴訟救助，於假扣押、假處分、上訴及抗告，亦有效力。

3.駁回訴訟之限制（§109-1）
駁回訴訟救助聲請之裁定確定前，第一審法院不得以原告未繳納裁判費為

由駁回其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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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效力之消滅

1.受救助人死亡

第 112條：「准予訴訟救助之效力，因受救助人死亡而消滅」。

故承受訴訟之人，若欲訴訟救助者，應另行聲請。

2.無資力狀態之變更（§113）
當事人力能支出訴訟費用而受訴訟救助或其後力能支出者，法院應以裁定

撤銷救助，並命其補交暫免之費用。

前項裁定，由訴訟卷宗所在之法院為之。

(五) 暫免訴訟費用之徵收及歸還（§114）
經准予訴訟救助者，於終局判決確定或訴訟不經裁判而終結後，第一審受訴

法院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收之；其因

訴訟救助暫免而應由受救助人負擔之訴訟費用，並得向具保證書人為強制執行。

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之酬金，徵收而無效果時，由國庫墊付。

(六) 救濟途徑

第 115條：「本節所定之各裁定，得為抗告」。

須注意者，他造當事人對於一造受訴訟救助之裁定者，並無不利益，故對於

法院為訴訟救助之裁定，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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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題 演 練

7-1
甲以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訴請乙拆屋還地而獲勝訴判決，乙不服提起上訴，於

第二審審理中，甲撤回起訴，乙具狀表示同意其撤回起訴，而終結訴訟。乙乃

於三個月內聲請退還第二審裁判費之全部，問法院應否准許，請附理由說明之。

（98書記官）

(一) 民事訴訟法（以下同）第 83條
1.第 1項：「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其於第一審言詞辯論

終結前撤回者，得於撤回後三個月內聲請退還該審級所繳裁判費三分之

二。」

2.第 2項：「前項規定，於當事人撤回上訴或抗告者準用之」。

(二) 本案中係由被上訴人甲撤回起訴，是否仍有本法第 83條之適用，實務上即

有爭議，而於 89年 11月台灣高等法院庭長法律研討會中已為討論，茲分

述如下

1.甲說

上訴人（即一審被告乙）提起上訴後，被上訴人（即一審原告甲）在第二

審撤回其訴，雖使上訴人之上訴亦不存在而減省第二審法院之勞費。惟上

訴人乙既非撤回上訴之當事人（行為人），與前開法條所定得聲請退還該

審級所繳裁判費之要件不合，亦與該條項立法意旨係為鼓勵撤回之當事人

之精神不符，應不得聲請退還所繳第二審裁判費。

2.乙說

民事訴訟法第 83條之立法理由在於鼓勵當事人撤回無益或不必要之訴訟，

以減省法院之勞費。上訴人（一審被告乙）於上訴後，被上訴人（即一審

原告甲）在第二審撤回起訴，使上訴人之上訴亦不存在。其上訴不存在雖

非由於上訴人之撤回上訴所致，惟同樣可以節省第二審法院之勞費，參照

上開立法意旨，上訴人乙自得聲請退還第二審裁判費。

(三) 結論

本案不論採上述任何一說，依據本法第 83條，亦僅能聲請退還裁判費的三分

之二，從而乙聲請退還裁判費之全部，法院自不應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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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附理由解答下列問題：

(一) 甲所有 A 房屋坐落於乙所有 B 土地上，乙起訴請求甲將 A 房屋拆除並交

還B土地與伊，起訴時A房屋及B土地之交易價額依序為新台幣（下同）

160 萬元及 120 萬元。嗣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為乙全部敗訴之判決，乙不

服提起第三審上訴，試問乙提起第三審上訴所得受之利益為若干？

(二) 當事人於第三審上訴利益額數增加後，主張第三審法院確定判決有民事訴

訟法第 496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8款事由，向第三審法院提起再審之訴，

而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未逾增加後上訴利益額數，試問其再審之訴是

否合法？ （94司法官）

按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未逾新台幣一百五

十萬元者，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民事訴訟法（以下同）第 466條第 1項已有明

文，合先敘明。

(一) 乙提起第三審上訴所得受之利益為一百二十萬

1.訴訟標的價額恆定原則

31年抗字第 690號判例，所謂上訴所得受之利益，應以上訴聲明範圍內

之訴訟標的，依起訴時之價額定之，而非以上訴時之價額為準。

依本法第 466條第 4項準用第 77-1條第 2項，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應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而此價額應以原告起訴所得受之客觀利益為其

範圍，與訴訟標的物之價額無關。

2.今原告乙對於被告甲提起拆屋還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乙對甲之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如乙上訴第三審，其上訴利益，應以其所得受之客觀利益

為標準，即為乙受有該地淨空返還之利益，從而應以該土地交易價格之新

台幣一百二十萬元為其上訴三審所得受之利益。

(二) 再審之訴合法

1.依本法第 505條規定，再審之訴訟程序，準用關於各該審級訴訟程序之規

定。故當事人欲對第三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自亦須符合本法第三審

程序之規定。

2.又本法第 505條準用第 466條第 1項，上訴三審之上訴利益額須逾新台幣

一百五十萬元之始為合法上訴。

3. 74年台抗字第 174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 466條第 1項所定不得上訴之額


